关于推荐贵州省水利领军人才、青年英才
人选的公示（参考模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利领军人才、青年英才遴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黔水人〔2023〕27号）有关要求，经统筹研究、业绩评选和同行评议，确定XXX等X位同志为贵州省水利领军人才（青年英才）人选。按要求现予以公示。
XXX，XXXX年XX月生，XXXX人，现任XXXXXXXX，XXX（职称）。
XXX（女），XXXX年XX月生，XXXX人，现任XXXXXXXX，XXX（职称）。
公示时间:XXXX年XX月XX日至XX月XX日（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期间，可以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、来访等方式，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。反映情况和问题要实事求是，提倡实名反映，以便了解核实。我们将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履行保密义务。
联系电话：XXX-XXXXXXXX
传真电话：XXX-XXXXXXXX
来信请寄：
邮政编码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盖章）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月  日
